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不久就要显真象，方知今日是机缘！  
 

愿愿君君识识破破谎谎言言，，了了解解大大法法真真相相;;  珍珍惜惜传传阅阅，，未未来来美美好好！！  

濑溪苍生 
 

 
任何一个国家对什么人能够进行刑事审判， 

是有该国法律中关于刑事管辖权所规定的。在刑

法上叫做刑法的空间效力。 
不论犯罪地点在哪个国家领域内，也无论犯

罪人、受害人是什么国籍，凡是发生了国际条约

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任何国家都

有权根据本国刑法加以审判。 
我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缔造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

权，适用本法。”我国是《世界人权条约》的签约

国。而《世界人权条约》明确规定“酷刑”、“群体灭绝”、“反人类”等行为是犯罪的。就是说，根据中国刑法，

不但应该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人进行审判。如果外国人犯有侵犯人权的上述罪行，中国法院也可以审

判外国人。 
同理，按照美国、欧洲等十几国的法律，当然可以审判江泽民及其帮凶。但是按照各国惯例，国家元首可

以豁免。现在江泽民已不是国家主席，不再享受豁免权。因此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韩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的法庭受理控告江泽民的案件，是有法有据的。 

一位小学教师的质问──   

为什么不将《转法轮》公布于众  
【明慧网】我是一名教

师，最近有一名学生问

我；他在电柱杆上看到

写有“真善忍好”，问

我真善忍到底好不

好？我不知道该如何

回答，因为那时江泽民

已把法轮功定为××了。于是，我想

应该找法轮功的书籍看看，但找书是

很困难的，以前知道一名炼法轮功的

人，但书都被政府收去毁掉了。最后

在一个老太太那里借来一本《转法

轮》。那书里没有一句话是反对政府

的，书上要求人们做好人，说真话、

办真事儿、炼功人首先要做到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难道做好人也要偷着

做吗？这就是政府抓捕、关押他们的

借口吗？我看到过几张传单，了解到

有许多农民得重病没钱看病，后来通

过炼法轮功炼好了、家庭和睦了。我

身边就有这样的实例。”我们的国家

政府怎么了？国家腐败没人管，按

“真善忍”做好人却不行？我们就将

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育成不真、不善、

不忍的一伙匪徒了！真理永远是真理。

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迟早会被揭穿

的，如果法轮功书籍是教人走邪路的，

那为什么不将其公布于众呢？反倒匆

忙销毁呢？那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我郑重地告诉那位小学生；真善忍

好，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在此，我

放声高呼：可爱的孩子们，擦亮眼睛

不要再受江氏的蒙蔽了！ 

人民日报又一奇闻 

中国老妪50年前痛失诺
贝尔奖？ 
  中央电视台指法轮功创始人编造

身世，更改生日，虚构自己是“释迦

牟尼转世”。但实际情况是文革中政府

把生日写错了，而李老师只是请有关

派出所把错了的生日改回而已。在这

个日子出生的人又何止万千？李老师

也从未声称自己是释迦牟尼佛。 

 为了配合李洪志先生“生日问

题”的造谣，《人民日报》1999年7月

29日第一版报导，现年80岁的老人潘

玉芳声称1952年为李洪志先生接生，

并对47～48年前的一件日常往事“记

忆犹新”，她称：她清楚记得1952年为

李老师接生时，是难产，用了催产素。 

  然而，催产素应用于临床，是1953 

年以后的事。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

书》（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Fifth Edition, Copyright 199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记载，

科学家于1953年发现了催产素的分子

结构，同年，在实验室成功地合成了

催产素。首次人工合成催产素的美国

科学家Vincent du Vigneaud于1955

年因此而获诺贝尔化学奖。 

为了蒙骗百姓，维持对法轮功的

残酷镇压，江氏集团的喉舌媒体制造

了无数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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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2004 年 5 月 1-2 日，香港举办法轮大法心得

交流会暨反迫害大游行。 

 2004 年 5 月温家宝访问欧州，欧洲法轮功学

员和平请愿，欢迎温家宝，并呼吁法办江泽民。

 2004 年 5 月 13 日，法轮大法传世十二周年，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 

• 诉江案震动中南海, 高官纷纷“留后路” 

法轮功修炼人在美国控诉江泽民一案，给中南海带来

巨大震动。中共内部高层有一个调查组已完成调查江的

全部历史，江在数个中共历史上大的谎言事件中，扮演

重要角色。除了法轮功事件，还包括“六四”事件和一

些重大经济犯罪，及中美国际事件。而且，江在共产党

内的个人履历，很多都是伪造的。由于江在海外被起诉，

一些官员开始“留后路”，私下整理、收集“文件”以证

明自己“无辜”，是被迫执行 610 办公室的命令。 

善恶有报两例 
说见阎王就见阎王 

廊坊北旺乡李桑园村村长波会

友，2002年7月20日又去绑架大法弟

子，嘴里还喊着：“我就不信治不了

你们法轮功，如果我要治不了你们，

明天就让我见阎王爷”。他的话还真

灵，第二天早上突发心脏病死亡，满

脸青紫，死状非常悲惨。 

说声大法好，瘫痪不见了 
    由于高压，重庆大足县一大法弟子

的母亲长期监视她的女儿，反对大法，

全家极力阻止女儿修炼。前不久，该女

儿的母亲突然瘫痪，且不能张口讲话，

该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好”写在纸上，

问她妈会不会认，她妈只点头，女儿说，

“会你就把他念出来！”，老妈奇迹般的

一口气念了出来，翻身从床上起来，瘫

痪也渐渐的好了，全家从此心服口服，

并开始大力支持大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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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节目“东方时空”中曾看到感动中

国2003年人物评选候选人物展播之三--巴金

的专题片。片中说2003年是巴老百岁华诞，老

人于四年前做了气管插管手术至今再未能讲

话。片中还有巴老的题词：“讲真话，把心交

给读者。”老人确实以自己的境况“讲”了一

个真话――“天安门自焚案”充满谎言。 

2001年春节，在那个除夕的下午，发生了

天安门自焚惨案。小姑娘刘思影烧得焦糊

的形象和揪人心肺的呼喊“妈妈”的声音，

使我想忘记却无法抹去印在心中的那悲惨的一

幕。再次出现在镜头前的小思影周身被厚厚的包

裹着，看不到她的面容，只见没穿隔离衣帽的记

者在采访。 

他们声称小思影在四天前接受了气管切开插

管手术。在片中气管切开四天的小姑娘居然清晰

流利地说：“阿姨：我想……天堂的路都是金子

铺的……”并唱了歌，而在两个月后她又意外“猝

死”。同一种手术，一位四年失声，一位四天唱

歌。是奇迹还是谎言？ 

朋友：此时您对天安门自焚案是否已有真正的认

识？再划几个问号：谁在制造惨案？谁又能制造惨

案？目的是什么？光天化日，荼毒生灵，背地里它们

还会干些什么？这也是四天与四年的比较留给我的思

索。   (文/一名大陆公民) 

重庆市大足县恶人栽赃陷害法轮功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以来，大足县双桥区追随江

泽民集团助纣为虐，在全县（区）范围内大肆强行收

缴大法书籍，音像资料，强迫学员写“保证书”、“揭批

材料”，否则用开除公职、罚款、办学习班、劳教等相

威胁，迫使学员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  
XX 镇党委书记为了邀功请赏，对法轮大法任意栽

赃陷害。一个多年服药的高血压病人和一个危重高血

压病人，只练了一个多月的功，而且并没有按照大法

的心性标准去做，只想把大法当作祛病健身的护身符，

此二人死亡后，该书记上报县政府，称二人“练法轮功练

死了”。县政府极其“重视”，邀请重庆电视台来录像。

录像时，死者家属如实陈述他们本身就得了重病，并说祖

辈几代都是得这种病死的，不怪法轮功。摄制人员和有关

人员威胁说：“你这样说，一个月几百块的赡养费就不发

了。”后来教一句说一句，如果不符合摄制组的要求，就

把镜头拿开。结果编造出了死者胡言乱语、自称“没有病，

棒子都打不死”等谎言。更为荒唐的是，XX 镇一名从未炼

过功的老百姓死了，有人为了捞点政治资本，竟对其家属

说：“我给你点钱，你说他是练法轮功死的。”  

县（区）政府发出文件，对坚持修炼大法的“顽固分子”
采用开除公职、罚款、强行办学习班、劳教等方式邪恶镇

压，凡进京上访者一律开除公职并劳教；各单位被告知“看
好自己的人”；法轮功学员被严密监视，电话，私人信件被

监控，人身自由受到极大侵害。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八月十四日(2001 年)在联合国

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第六项议程中发布

声明：“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国（江

泽民）政府。是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

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

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

迫害。”同时，声明中指出，2001 年 1 月 23 日发生在天安门

广场的所谓自焚事件是由中国［江氏］政府一手导演的。 

为啥要向老百姓讲真相？ 
散发传单是否违法？ 

答：修炼法轮功要做好人，好人就要为别人着想。

而今天的镇压是建立在大量的栽赃陷害基础上

的，而且动用了国家的全部宣传工具。我们看到

有人被骗后嘴里象电视上一样乱说一通；有的心

中充满了仇恨；有的还对炼功人大打出手。这“中

毒”现象令我们非常痛心，所以我们就把真相说

出来或印成传单送到千家万户，而且花的是自己

的钱，这样做完全是合法的。因为《宪法》明确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我们这

样做也是帮助大家实现“知情权”。 

      哑童开口说“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 2004 年 5 月 7 日】法轮功学员尹淑珍，

朝阳北票市南八家乡的村民。她的小外孙女九岁，生下来就

不会说话，曾被带到北京的医院去做过全面检查，结果说孩

子的聋哑医治不了，全家人都非常伤心。  
孩子七岁时被送到聋哑学校学习手语，可由于太小，其

他孩子抢她的吃的、玩具等，孩子的妈妈心疼，不忍心再送

去了。于是就买了本《十万个为什么》在家里由孩子的爷爷

教，但因为孩子听不见，只能看口型拼音，教起来非常艰难。

有一天，炼法轮功的尹淑珍做梦梦见外孙女听法轮大法音

乐，还用小手比划转圈，尹淑珍就想起师父说今天世上的人都

是为大法而来的，是不是这孩子也与大法有缘啊。于是她就打

电话告诉女儿，让外孙女学法轮功，但她女儿并不相信。  
一年后的一天，孩子与她的母亲去姥姥家，尹淑珍就教

她念“法轮大法好”，小女孩也天真的跟着念“法轮大法好”，
接着又跟着说“师父度我”、“师父好。”当姥姥把《法轮大法

义解》打开后，小女孩高兴的一字一句的念“法轮大法义解”。
起初尹淑珍也不相信，就又教小外孙女念一遍，这孩子就又

跟着姥姥念了一遍。孩子的母亲见到此情此景，生下来就又

聋又哑，多少年都没说过一句话的孩子，竟能说出“法轮大

法好”，真的会说话了！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惊喜

万分的孩子妈妈，激动得也立即跟孩子一起学起了法轮功。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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